射港发〔2018〕7号

关于印发

《在射阳港区港口建设工程领域集中开展

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涉港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局机关各部门：

根据市港口局《关于印发<全市沿海港口建设工程领域集中开展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射阳港区港口建设工程领域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我局制定了《在射阳港区港口建设工程领域集中开展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见附件）。现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自身实际，制定相应实施方案，确保本次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附件：《在射阳港区港口建设工程领域集中开展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射阳县港口管理局    
2018年1月17日    
抄送：市港口局，县安委会。

射阳县港口管理局      　　     2018年1月17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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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在射阳港区港口建设工程领域

集中开展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
为认真做好射阳港区港口建设工程领域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防范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确保岁末年初、两会、春节等重点时段安全。我局结合港区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内容

根据省市港口建设工程领域安全生产相关文件及射港发〔2017〕70号《关于印发<2017年射阳港区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射港发〔2017〕71号《关于在射阳港区开展港口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大落实专项行动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按照我局统一部署，各单位要以专项行动为重心，认真开展好射阳港区港口建设工程领域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专项行动。针对在建项目，结合实际，认真分析冬季施工易发和多发事故的类型、原因，查找存在的隐患和薄弱环节，制定冬季施工方案，方案要涵盖防火、防雪、防冻、防坠落、防坍塌等一系列安全措施，突出重点环节和关键部位的安全保障方式以及安全防护的位置、材质、数量，并在现场认真组织实施。重点加强对临时构筑物、未完工建筑采取切实有效的加固及安全防控措施，强化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棚用电管理，严禁出现电线、电缆私拉乱接现象。在施工、办公、宿舍以及危险品放置区域要按规定配备足够数量的消防器材，以满足应急需要。遇有大风、雨雪等恶劣天气，停止一切户外作业。恶劣天气过后，及时清除施工现场的积水、积雪、积冰，在采取有效的防冻、防滑等措施后方可进行正常施工。

二、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工程安全生产工作，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精心安排，周密部署，落实专人负责，同时落实必要的人力、物力保障。要结合工程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细化目标，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专项行动工作不走过场。

（二）落实督查检查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周密部署，重点对在建项目开展安全自查自纠，要以“严”的要求和“实”的举措，围绕本次专项行动方案中的“重点内容”组织开展，要明确检查内容、检查方式，坚持边检查边整改。我局也将组织专门力量，采取突击检查、回头检查、交叉检查等多种方式开展督查检查，以督查促整改，真正排除各类事故隐患，保持港区港口建设工程领域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三）狠抓监管执法

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抓根本、抓重点，以点带面，扎实推进专项行动的落实。对于施工单位未编制冬季施工方案现场实施的、或者现场未按照冬季施工方案实施的行为，一律停工整顿。屡禁不止的约谈企业负责人。对于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存在重大生产安全隐患的参建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并将处罚结果进行曝光。

（四）做好应急值守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春节期间应急值守工作，做好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工作，对救助抢险用车、船进行安全检查，使其处于应急待命状态。要严格执行项目负责人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或者事故险情，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妥善高效处理，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报告，严禁迟报、漏报和瞒报。

请各相关单位于2018年1月22日、3月25日前分别报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和工作总结至局港务科。

联系人：杨阳，联系电话：87751515，传真：87751562，电子邮箱：330894882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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